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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2172.SH、 债券简称：PR 临潼债、 

1980134.IB 19 临潼债 

 

西安市临潼区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及其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告 

一、重大诉讼及子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 1 

法院受理时间： 2022年 11 月 16日。 

诉讼受理机构：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亿丰公

司”）； 

被告：西安临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潼文

化旅游公司”）；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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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西安市临潼区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

潼城市投资公司”）。 

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亿丰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利息(以 2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5.4%计算);2、判令被告临潼城市

投资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由被告方承担。 

事实与理由:2021 年 7 月 9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借款合

同》，约定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向原告借款 2,000万元用于西

安市临潼老城区(火车站及姜寨遗址片区)改造项目实施启动的

项目拆迁款，借款期限为四个月，即自 2021年 7月 9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8 日止，如借款的实际交付日期与前述起始日期不一致

的，以实际交付日期为借款期限的起始日，借款到期日作相应提

前或顺延。双方还约定此次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8%，借款期限届满

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应当在借款到期日一次性以转账方式将

本息全额归还支付给原告。如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未按时还款，

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自实际借款日起至清偿全

部款项之日止按照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支

付利息。2021 年 7 月 19日，原告以转账的方式将 2,000万元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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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一次性支付给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

告多次催要，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均未归还任何款项。 

（二）案件 2 

法院受理时间： 2022年 5月 16日。 

诉讼受理机构：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海南治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治地建设公

司”）； 

被告：西安临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治地建设公司向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 2,000 万元;2.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以 2,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7

月 13日起按年化利率 15%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2年

5 月 12日为 2,533,333.3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4.本

案的律师服务费 5万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自愿放弃

第 4项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2021 年 7 月 11 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借款合

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 2,000万元整，用于被告临潼老城区

火车站及姜寨遗址片区改造项目的拆迁补偿款。双方约定借款期

限为 6 个月，借款期内利息按年利率 8%计算，自借款实际交付

之日起计算。2021 年 7月 13日，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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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转账支付借款共计 2,000 万元整,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开具

2,000万元的收款收据。按照该《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应于 2022

年 1月 12日向原告归还全部借款。根据《借款合同》第八条“2.

借款人未按时还款或有其他违约行为时,出借人可以同时采取以

下一项或多项措施追究借款人的违约责任:停止借款，宣布全部

借款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按照年化利率 15%承担自实际借款日

起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之约定，基于被告上述违约行

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2,000万元，并按照年

化利率 15%支付自实际借款日起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 

二、重大诉讼判决情况 

（一）案件 1 

2023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相城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22）

苏 0507 民初 8610 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判决如下： 

1、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中亿丰公司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以 2,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7 月 19 日起按照年利率 15.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利息。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驳回原告中亿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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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 2 

2022 年 11 月 10 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出具了

(2023)琼 0107民初 3864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作出了一审

判决，判决如下： 

限被告临潼文化旅游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治地建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

的计算方式:以 2,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7 月 13 日起按年利

率 15%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但当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标准低于年利率 15%时，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重大诉讼案件执行裁定情况 

（一）案件 1 

2023 年 4 月 25日，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

事执行裁定书(2023)苏 0507执 1696号，执行内容如下： 

冻结、扣划被执行人临潼文化旅游公司款项人民币

25,457,094.00元，或查封、扣押被执行人所有的相应价值财产。

本裁定立即执行。 

（二）案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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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5 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

事执行裁定书(2023)琼 0107执 42号，执行内容如下： 

1、向申请执行人治地建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并

支付借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 2,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7 月 13日起按年利率 15%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但当月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低于年利率 15%时，按照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 

2、向申请执行人治地建设公司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 

3、负担本案执行费 87,400元。 

四、债务违约原因及处置安排、计划 

本次涉诉的债务违约主体为公司子公司临潼文化旅游公司，

其受宏观旅游环境恶化导致营业收入降低，进而导致偿债能力减

弱。随着国内旅游复苏回暖，其营收得到改善，临潼文化旅游公

司正积极筹集资金对本次涉及债务进行偿还。 

五、发行人或者其子公司未能清偿其他重大到期债务情况 

（一）违约债务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逾期未偿还重大债务

的累计总额为 10.12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债务类型 债务人名称 债权人类型 逾期金额 逾期类型 未偿还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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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机构

借款 

西安市临潼区

秦汉大道建设

有限公司 

非金融机构

类企业 
0.83 本息均逾期 0.83 

非金融机构

借款 

西安市临潼区

秦汉大道建设

有限公司 

非金融机构

类企业 
0.30 本息均逾期 0.30 

中融国际信

托借款 

西安市临潼区

秦汉大道建设

有限公司 

信托公司 8.99 本息均逾期 8.99 

（二）债务违约原因 

因国土空间规划修编，公司子公司西安市临潼区秦汉大道建

设有限公司的土地上报、供地工作受到影响，并导致其已征收土

地无法及时招拍挂，资金难以及时回笼。 

（三）违约债务的处置安排、目前进展及后续处置计划 

待规划编制完成后，西安市临潼区秦汉大道建设有限公司将

积极开展供地工作，土地出让后及时偿还债务，同时公司将积极

筹集资金对相关债务进行偿还。 

（四）债务人有息债务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余额为   

38.32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有息债务

类别 

到期时间 

金额合计 

金额占有

息债务的

占比 
已逾期 

6 个月以

内（含） 

6 个月

（不含）

至 1 年

（含） 

超过 1 年

（不含） 

公司信用

类债券 
0.00 2.09 0.00 4.42 6.51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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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 0.00 0.00 0.70 5.40 6.10 15.92 

非银行金

融机构贷

款 

8.99 0.00 0.00 4.78 13.77 35.93 

其他有息

债务 
7.42 0.00 2.05 2.47 11.94 31.16 

 

六、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一）子公司涉诉及债务违约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经根据《借款合同》的违约条款做了相应的审计调整，上述涉

诉的两笔 2,000 万元的借款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合计为-

9,001,111.11 元，该影响金额已经在公司 2022年审计报告中体

现。公司目前业务经营正常，上述事件预计不会对我公司业务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我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二）其他重大债务违约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公司已与其他重大债务违约方就债务偿还问题进行了沟通

谈判，并积极筹集资金对相关债务进行偿还。相关重大债务违约

预计不会对我公司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我公司财务状

况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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